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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活動日程： 

日期 
星

期 
活動日程 

－－－ ╳ 
各項活動若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更改期程，皆公告於校網首頁［

國中學生事務］公告欄內。請家長學生務必時常留意。 

6 月 6 日 

至 

6 月 8 日 

一 

至 

三 

國中新生網路報到：（臺北市國小畢業） 

國中新生於 6 月 6 日 08:00 至 6 月 8 日 17:00 至「新生分發入學

作業平臺」 https://newstd.tp.edu.tw/，完成「網路報到」，系

統將發送簡訊通知家長。 

7 月 5 日 二 

新生成就測驗。並讓新生購買制服。 

※當日相關防疫措施與時程表將於前一週公告於本校校網。 

新生暑假作業預定於新生到校進行成就測驗時發放並公告電子

檔於校網，請在開學後繳交給任課老師。 

7月11日 一 外縣市國小畢業新生網路報到（網址同上上欄）。 

7月28日 四 

※雙(多)胞胎家長辦理同班或不同班之編班申請，請家長最晚

於新生編班會議期日(如下)前一天將書面資料送至註冊組辦理。 

新生編班會議7月28日(週四)辦理。確切時間與地點將於當週公

告於本校校網［國中學生事務］專區。 

※編班結果將於當日公告於校網。 

7月29日 五 

校內進行公開導師抽籤作業，詳細時間、地點將於當週公告於

本校校網。當日抽籤結束後將於 17:00 前於本校網頁及穿堂公佈

編班結果及新生導師名單。 

8月23日 二 
新生始業輔導(新生訓練)第一天(上午 07:50 至 12:00)穿著國小

夏季制服或素色便服。 

8月24日 三 
新生始業輔導(新生訓練)第二天(上午 07:50 至 12:00)穿著國中

部夏季制服。(若尚未領得國中制服則穿著如第一天) 

8月30日 二 
開學日（註冊、開學、正式上課、發教科書、服儀檢查） 

國七新生起點評量。 

請家長與學生最晚於開學前至下列網址（或掃描 QR 碼）填寫新生資料調查表： 

https://forms.gle/K3U7HRRPkA82dx73A 

※學生與家長(監護人)共同填寫一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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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與家長愛用本校校網查詢公告資訊： 

西松高中校網網址：https://www.hssh.tp.edu.tw/ 

 

↑輸入網址，進入首頁，點選「國中學生事務」後往下查詢最近公告。 

 
↑點選「國中學生事務」後，往下捲動，再點選「更多國中學生事務」可查

詢更多、較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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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身分注意事項： 

1.學生具下列減免身份及特殊身分：請至註冊組辦理。 可逕洽學校(02)2528-6618 分機

120／202 或傳真 2766-1724 後致電教務處(02)2528-6618 分機 120／202 進行確認。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請持低收入戶證明文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及學生郵局 

存摺（註）之封面影本至註冊組辦理。 

(2)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請持身心障礙證明正本及影本至註冊組辦理。 

(3) 原住民、軍公教遺族及榮民等身分，請持戶口名簿及相關證明文件至註冊組辦理。 

(4) 家長會費減免：凡本校學生，有親兄弟姊妹就讀本校，只需繳交一份家長會費（以

高年級或年長者繳交為原則），請至註冊組辦理。 

 

2.雙(多)胞胎家長辦理同班或不同班之編班申請，請最晚在新生編班會議期日(參閱本手冊

第 1 頁)之前一日將書面資料送至註冊組辦理。 

 

3.學校聯絡電話：(02)2528-6618 

新生報到、編班及減免等事宜，請洽教務處(分機 120／202)； 

新生始業輔導(新生訓練)等事宜，請洽學務處(分機 212)。 

 

 

註： 

  未來三年間學校若有補助款或退款需交付給學生，皆會匯款到同一帳戶，帳戶由學

生或家長提供。請國中新生繳交【學生本人】之【郵局】存摺影本給教務處註冊組國中業務承

辦人（或在本手冊第 1 頁下方之線上表單欄位中進行拍照上傳），所有款項將統一匯入此

帳戶。 

  學生若無郵局存摺影本，則請繳交【家長或監護人】之【郵局】存摺影本，以郵局之帳

戶為優先。若皆無郵局帳戶，請繳交【學生或家長／監護人】之銀行存摺影本。帳號一經提

供給學校後，請勿輕易變更，以利出納作業。 

  倘若因故須更改匯款帳戶，請先電洽學校(02)2528-6618 分機 120 教務處國中業務承

辦人。感謝家長與學生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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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級學藝競賽重要通知 

(一)語文競賽--凡曾於前一學習階段(國小)獲得以下獎項者，且於 111學年度欲參加臺北市

語文競賽的同學，請與教務處註冊組聯絡並報名(分機 120／202)。 

1.臺北市語文競賽複賽(寫字、朗讀、演說、字形字音、作文、閩南語、客家語、原民語)榮獲

第一至第六名。 

2.全國語文競賽(寫字、朗讀、演說、字形字音、作文、閩南語、客家語、原民語)榮獲第一至

第六名或特優。 

 

(二)臺北市五項藝術競賽--美術，對以上項目有興趣參加之同學，請於 9 月洽詢任課老師

或至教務處課務組報名(分機 120／202)。 

 

(三)臺北市五項藝術競賽--音樂、舞蹈、創意戲劇、鄉土歌謠，對以上項目有興趣參加之同學，

請於9月洽詢任課老師或至學務處訓育組報名(分機212)。 

 

四、新生校服購買 

(一)於 7 月 5 日(週二)新生成就測驗當日套量及購買，全套購買約 6,000 元。 

(二)開學後若要加購制服，每週五中午 12：00～14：00 於合作社販售制服、運動服（段

考週停售）。 

(三)惜福運動服與制服索取：一樓健康中心旁。 

 

五、新生午餐桶餐訂購 

(一)採學期訂購，每餐 60 元，於確定編班後，再請導師轉發繳費單。 

(二)學生需自備餐具及隔板，於班級教室統一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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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松高中學生服裝儀容實施規定摘要 

110 年 7 月 2 日校務會議修訂版 

一、依據：本校教師輔導管教實施辦法。 

二、目的：為使本校學生服裝穿著整齊，培養端莊一致之良好習慣。 

三、服裝類別： 

（一）冬季制服：長袖上衣、長褲、外套，可加毛背心或長袖毛衣 

冬運動服：長袖運動衣、長運動褲、運動外套。 

（二）夏季制服：男生：短袖上衣、藍長褲（國中部為短褲）。 

女生：短袖上衣、摺裙（長褲）。 

夏運動服：短袖運動衣、短運動褲、運動外套。 

（三）高中鞋襪：類型以球鞋（顏色樣式不限制）及皮鞋為主；襪子穿著以單色為

限（品牌標誌基本圖案以不誇張為原則），不得穿著彩色襪、絲襪等進出校園。 

（四）國中鞋襪：類型以球鞋（顏色樣式不限制）；襪子穿著以單色為限 (品牌標誌

基本圖案以不誇張為原則)。 

四、穿著時機： 

（一）進出校門及在校園內及教室上課時應穿著整齊制服或運動服。 

（二）假日返校參加活動、擔任勤務、校外團體活動時以穿著整齊制服為原則，另視

情況得統一穿著運動服。 

（三）朝會升旗及重大集會為全套制服；體育課、運動會或活動性質時穿著以運動服

為原則。 

（四）班服穿著時機以學校主辦活動因需求公告為原則；穿著班服或便服時仍以整

齊、清潔、簡單、樸素為原則，不得暴露或奇裝異服。 

五、穿著規定： 

（一）學生在校穿著各式服裝的樣式與顏色，必須合乎實施規定。 

（二）非核准不得穿著便服。 

（三）除規定時間外，便服、外套、圍巾、手套等非制式服裝，不得在校園內穿著(穿著

校服後可添著)。 

（四）鞋襪必須依規定穿著，不得穿著非制式之鞋襪或不穿。 

（五）制服上不可佩掛任何未經許可之裝飾品或圖案。 

（六）女生裙子長度裙端及膝，上下 5 公分為宜。 

六、附件： 

（一）服儀、書包規定如【附件一】（第 6 頁）。 

（二）學生繡件繡法如【附件二】（第 7 頁）。 

（三）學生服儀檢查不合規定時，須依規定時間內主動找導師或輔導教官複檢，逾

時則依本校學生輔導管教辦法辦理。 

  



6 
 

【附件一】 

一、頭髮規定： 

乾淨、整齊、富有朝氣，以適合學生身分為原則。 

二、儀容規定： 

指甲經常修剪，保持乾淨。 

三、上衣規定： 

顏色樣式須合乎學校制定，學號依規定繡製。扣子扣好，衣領、口袋、袖口不變花樣。 

四、書包規定： 

【國中部】書包必須合乎學校規定，不得扣掛或圖寫任何裝飾品或圖案。 

【高中部】可攜帶個人書包上放學，樣式以簡約樸素為原則，不可過於花俏、誇張或是 

【高中部】有不雅圖文，並以書包之功能性為主要考量。 

五、長褲及鞋襪規定： 

（一）長褲顏色樣式須合乎學校制定。褲管須合乎規定尺寸【直筒邊】。 

（二）口袋、褲耳不得變型或加裝花邊。 

（三）皮鞋鞋跟不得超過三公分、不得有雜色或過於怪異。球鞋顏色、樣式不限制，且

必須穿著襪子。 

六、服裝儀容違規處分規定 

（一）定期檢查：不合格同學於規定時間內請導師或輔導教官（生教組）複檢，若

未依規定時間內複檢合格，通知家長督促，並繼續追蹤至改善為止。 

（二）不定期檢查：學生服儀不整，應予當場糾正改善，若無法立即改正，應予以

登記學號，限期三日內複檢並通知家長督促，直至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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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中部學生制服識別編號繡製規定： 

 

一、運動服於右胸前繡學號（長、短運動服、運動外套） 

字體顏色為【紅色】如左下方圖一 

 

二、制服於左口袋上方繡學號。（長、短白色制服、外套及毛衣） 

字體顏色為【紅色】如右下方圖二 

 

三、編號第一個字為年級（以入學）、二～三數字代表班級、四～五數字代表座號。 

如：80301（8 為 108 年入學、03 為三班、01 為座號一號） 

 

 

運動服繡法(圖一)↓        制服繡法(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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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學生請假注意事項（110.01.04 修訂版） 

※本校學生請假專線(學務處)：(02)2528-6618轉 235，請家長於當日 7:00-9:30來電通知。 

一、 公假：事先由欲申請公假之單位，填妥公假單，會導師後送生活輔導組辦理。 

二、 事假：除非臨時重大事故(須於當天由家長電話通知學校)，否則一律事前辦理請

假手續，並檢附家長書面證明。 

三、 病假、生理假：臨時身體不適，不能到校上課，須於當天由家長電話通知學校，

並於到校日補辦完成。連續三天以上（含三天）病假，須附就醫收據或醫生診斷

證明完成請假。 

四、 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由家長到校辦理請假手績，須附醫生診斷證明。 

五、 喪假：以訃聞或死亡證明請假。 

六、 遇考試前一天及考試期間，請病假須附公立醫院證明，事假須附特殊事故證明。 

七、 在校期間申請離校外出，須先至學生事務處填妥臨時外出單，經導師或學生事

務處聯絡家長、同意簽章後始准外出，返校後須完成請假手續。 

八、 凡請假者於返校後三日內完成請假，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或逾時辦理，以曠課論。 

 

學生每日作息時間 

到校時間 07:00~07:30 

早自習時間 07:30~08:05 

第一節時間 08:10~09:00 

第二節時間 09:10~10:00 

第三節時間 10:10~11:00 

第四節時間 11:10~12:00 

午餐時間 12:00~12:30 

午休時間 12:30~12:55 

第五節時間 13:00~13:50 

第六節時間 14:00~14:50 

打掃時間 14:50~15:10 

第七節時間 15:10~16:00 

第八節時間(輔導課) 16:1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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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西松高中校網 

 

 

 

 

 
 

 

 

 

 

 

 

 

 

臺 北 市 立 西 松 高 級 中 學  

校址：10586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 325 巷 7 號 

（No.7 Lane 325 Jian Kang Rd. Taipei Taiwan R.O.C.） 

TEL：(02)2528-6618  FAX：(02)2767-0337 

學生請假專線：(02)2528-6618 分機 235 


